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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新學校財團法人明新科技大學企業管理系專題製作辦法 

104 年 12 月 30 日修訂 

105 年 1 月 13 日修訂 

106 年 1 月 11 日修訂 

106 年 11 月 29 日修訂(適用於 107 學年度入學者) 

106 年 12 月 20 日修訂 

108 年 1 月 9 日系務會議修訂通過 

108 年 5 月 21 日系務會議修訂通過 

110 年 1 月 6 日系務會議修訂通過 

110 年 2 月 3 日行政會議修正 

111 年 12 月 28 日系務會議修訂通過 

112 年 11 月 29 日系務會議修訂通過 

 
一、宗旨 

明新科技大學企業管理系(以下簡稱本系)之實務專題課程宗旨為結合理論與實務、

訓練學生獨立思考、研究及應用所學之專業知識，提升其問題解決、研究分析與

考取證照之能力，並藉由參加專題競賽來培養其公開發表成果之能力。 

 

二、 實施內容 

實務專題是本系四技三年級日間部學生之必修課程，包含三年級第一學期的實務

專題(一)與三年級第二學期的實務專題(二)兩門課程，分別各一個學分。本系四技

日間部學生應先於二年級第二學期繳交「畢業專題製作指導老師確認表」給本系

辦公室存查，之後於三年級進行專題製作以及在規定期限內完成期中與期末報告。 

 

三、 實施對象與分組 

1. 本辦法實施對象為本系四技之日間部三年級學生。 

2. 專題以分組方式進行，每一小組人數，由本系專題與競賽委員會(以下簡稱本

委員會)衡量當屆修課人數後公告。 

3. 各小組應於四技二年級第二學期之第十六週前成立，依程序自行委請至少一

位指導老師。 

4. 重修學生可以在重修當年加入三年級學生組成的專題小組，也可由重修學生

自組小組。重修學生在獲得指導老師同意後，可選擇一人單獨成一組。 

5. 外籍生原則上以加入本地生組成一組為優先選項，其次也可選擇 一人一組。

若外籍生有意願組成全外籍生小組，老師在同意指導之前，應先確認小組成 員的

中文或英文能力足以完成專題的資料收集與報告撰寫。 

 

四、 專題題目之產生 

1. 專題製作題目的來源可由指導老師提供或學生自行選定經指導老師核可。 

2. 各小組應於二年級第二學期第十六週前選定題目，經指導老師簽名同意，提

交本委員會核備。專題題目宜配合本系之特色與發展，並且應依入學年度系科本

位之課程模組域制訂題目。 

3. 重修學生的專題題目由指導老師核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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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指導老師 

1. 指導老師負責指導學生選定題目、專題進行及審核等相關事務之協調執行。 

2. 每位老師所指導之學生組別以二組為原則。 

3. 指導老師應安排固定指導時間，並向所屬研究中心登記，以便安排專題研討

室之使用。 

 

六、 製作流程 

1. 各小組每二週至少一次固定時間與指導老師研討。 

2. 各小組於三年級第一學期期末考週之星期五前繳交至少十頁的期中報告到本

系辦公室，經指導老師審核評分後，提交本委員會核備。實務專題(一)之重修學

生亦比照重修當學期的大三學生辦理。 

3. 各小組應於三年級第二學期第十三週星期三17:00前完成口試審核，並於該學期

第十四週星期一17:00 前將專題摘要表繳交到本系辦公室，且應於該學期第十四週星

期三17:00 前繳交專題紙本到本系辦公室以供競賽之用，並於該學期期末繳交最終

期末報告與電子檔到本系辦公室。實務專題(二)之重修學生亦比照重修當學期的

大三學生辦理。 

4. 專題競賽於每學年第二學期第十五週星期三下午舉辦。 

 

七、審核與評分程序 

1. 審核程序 

審核程序分三階段進行： 

(1) 依據本校教務會議於112年3月22日修正通過的「明新學校財團法人明新科技

大學學生學術倫理教育課程實施要點」，本系「實務專題(二)」之修課學生最遲

應於參加專題口試前，取得「臺灣學 術倫理教育資源中心」線上平台指定課程

測驗及格證明，方可參加專題口試， 此測驗成績不及格者不得參加專題口試。外

籍學生與身障學生經審核後有學 術倫理教育測驗困難者，則不受此規定之限制。 

(2) 專題審核 

由指導老師邀請兩位學者或業界專家組成口試委員會（共三人），針對口頭報告

與書面報告進行審核與評分。審核部分是針對專題品質裁定是否符合本系之要求，

採多數決，三位委員中至少要有兩位委員同意通過，才予以通過。 

(3) 專題競賽 

通過口試之專題小組組員均需參加專題競賽。由本委員會擇定時間與地點，公 開

舉行專題競賽。原則上各小組之每一位組員均需上台口頭報告。專題競賽的 評審

委員由校內學者組成。若經費許可，亦可邀請校外學者或業界人士擔任 評審。

專題競賽的評審並不對各組學生的實務專題(二)之學科成績進行評分， 只依據

各組提交的專題書面報告與競賽臨場表現，來評選出優勝與佳作的組別， 並由系

上予以獎勵。 

(4) 未在規定期限完成口試者，不得參加競賽。 

(5) 一人一組的重修生或一人一組的外籍生得免參加競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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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成績計算 

(1) 指導老師依據各組學生繳交之期中書面報告內容與該學期實際參與情況，來

評定各組學生之「實務專題(一)」成績。. 

(2) 若專題獲多數口試委員同意通過審核，指導老師應依據口試委員之意見、專題競

賽之表現、學生平時參與程度和態度，來決定各學生之「實務專題(二)」成績。

指導老師將「實務專題(二)」成績送至本系辦公室，系辦助理檢核專題學生已繳

交書面報告與相關文件後，再統一由本委員會負責老師送成績至校方。(3)若專題

未獲多數口試委員同意通過審核，且在學期末前尚無法經由修正專題 獲得多數口

試委員同意通過，則指導老師應給與該組學生「實務專題(二)」不及格之成績。 

(4) 若專題小組未參加競賽，指導老師應給與該專題小組學生「實務專題(二)」不

及格之成績。 

(5) 若學生因未取得「臺灣學術倫理教育資源中心」線上平台指定課程測驗及格

證明，而無法參加口試者，指導老師應給與該學生「實務專題(二)」不及格之成

績。 

八、處罰準則 

凡各項文件、書面報告，未能如期繳交給系辦助理者，均給予適當之處罰，其內

容如下： 

1. 未於三年級第二學期第十三週星期三17:00前繳交專題紙本者，仍需參加專

題競賽但不得獲獎。 

2. 未在三年級第一學期規定時間內繳交期中書面報告者，該組學生之「實務專

題(一)」課程成績不及格。未在三年級第二學期規定時間內繳交期末書面報告與

電子檔者，該組學生之「實務專題(二)」課程成績不及格。重修學生亦比照重修

當學期的大三學生之做法來辦理。 

3. 實務 專題(一)與實務 專題(二)皆為本系必修科目，不及格者必須重修到及格為

止。 

 

九、本辦法經系務會議修訂後實施。 


